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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八题：闲置的政府用地及政府物业 

2013年 10月 16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胡志伟议员的提问和署理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本年九月发表的长远房屋策略咨询文件建议，未来十年总房屋供应目标

为 47万个单位，当有六成为公营房屋。另外，社会上有意见认为现时部分闲

置的政府土地或物业应改作公营房屋用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现时由政府拥有全部业权，并由政府产业署（产业署）管理的闲置土

地及物业的资料（详见附件一之表一）； 

 

（二）现时由政府拥有全部业权，并由产业署以外的政府部门（例如教育局、

房屋署）管理的闲置土地及物业（例如空置校舍）的资料（详见附件一之表

二）； 

 

（三）政府现时拥有部分业权的闲置物业的资料（详见附件一之表三）； 

 

（四）由产业署或公务员事务局管理的闲置公务员宿舍情况（详见附件一之

表四）；及 

 

（五）在二零零零至二零一二年，产业署覆检了多少项由各决策局／政府部

门管理的物业是否未尽其用，以及产业署覆检工作所用时间（详见附件一之

表五）？ 

 

答复： 

 

主席： 

 

  政府一向致力以有效率及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土地及物业，以善用公

共资源，地尽其用。个别政府土地及物业可能由于不同原因而暂时空置，例

如等待编配予使用部门、正进行维修保养工程、已预留作卖地、或其他长远

发展用途；此外，亦有部份物业由于残破以致不能使用，而进行翻新亦不合

乎成本效益，故正待拆卸并将交回当局重新发展，所以暂时空置。这些土地



及物业均非闲置。 

 

  就胡志伟议员问题的五个部分，现回复如下： 

 

（一）由政府产业署（产业署）管理并为政府拥有全部业权的物业中，有两

个现正闲置，详细资料列于附件二之表一。 

 

（二）发展局表示，一般而言，在土地未正式开始其长远用途前，为求地尽

其用，地政总署会以短期租约形式，批出政府土地供私人机构及社区团体作

不同的临时用途，或透过临时政府拨地形式，供政府部门作临时工地等之用。

至于未能招标作短期租约用途或透过临时政府拨地形式供部门使用的地块

（例如交回地政总署的空置校舍、一些面积较小或形状不规则的地块），地政

总署各分区地政处会定期把有关资料送交区议会、相关民政事务处及地区福

利办事处，让有兴趣人士或团体参阅，以便协助申请以短期租约形式租用有

关土地，例如作绿化或社区用途，确保所有土地都能得以地尽其用，务求令

土地不会闲置。 

 

（三）政府拥有部分业权的物业中，有四个现正闲置，详细资料列于附件二

之表二。 

 

（四）政府现时约有 23,800 个公务员宿舍单位，当中有约 0.1%的单位正待

编配予合资格人员，或进行翻新／装修工程，其余已全数编配。现时并无闲

置的公务员宿舍。 

 

（五）产业署在二零零零至一二年期间一共覆检了 699项政府部门所管理的

土地／物业，旨在找出未尽其用的土地／物业以释放其发展潜力。产业署并

无记录覆检每一个案的所需时间，但一般而言，当中约一半的个案较简单，

通常可在二至四个月内完成覆检，而另一半较复杂的个案亦可在十二个月内

完成覆检。 

 

完 


